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新光明化工塑料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#厂房加接

	设计编号
	ZJ2018-023-1

	一、节能方面

（无）   
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 
强制性标准

1，XL-1与XL-2、XL-4与XL-5以及原有厂房消防系统立管在埋地环网检修时可能同时关闭，不符合《水消规》GB50974-2014  8.1.6.1条。

四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五、其他
1，XL-1顶部应防止集气，水箱溢水口下的直线管段不宜小于600m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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